
关于细化市直机关推介招商项目认定

工作流程的通知

区经开区，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全区招商引资竞进增效，助力郊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推动市直机关（驻外招商分局）推介落户我区招

商项目认定工作的科学化，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强化推介信息闭环管理。凡由市直机关（驻

外招商分局）推介招商项目，各载体招商部门需在第一次对

接沟通时及时报区商务局备案，备案材料包括：项目推介表、

通话记录（含微信）、项目建议书、第一次对接会照片。区

商务局每个月负责梳理归集载体单位上报的市直机关（驻外

招商分局）推介项目线索，梳理汇总后呈送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各产业链牵头单位。

二、进一步细化推介信息认定标准。加强各类推介项目

认定的细化标准，其中：

（一）项目认定范围。在我区注册经营且总投资亿元以

上有持续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产业投资项目，可列入招商引资

项目评价范围。以下项目不列入评价范围：财政性资金、政



府性投资公司投入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市政工程、PPP

项目；利用我市范围内自然资源进行初级开发利用的如矿山

开采、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等项目（深加工制造

类除外）；住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综合商业开发项目只认

定自持部分）；新设立尚未投向本地企业的产业基金项目；

电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经营服务网点项目；区内现有

企业扩建、迁建等再投资的项目；以前年度已签订招商引资

框架协议的项目。其他经研究确定不列入招商引资的项目。

若项目认定存有“争议”，以市招商服务中心认定的一表清

项目认定范围为准。

（二）项目权属认定。原则上区对市直机关（驻外招商

分局）推介招商项目的认定应以每月通报的市直机关（驻外

招商分局）推介项目线索“一表清”为范围，同一项目线索

只认定最先报送资料的市直机关。凡未及时列入市直机关

（驻外招商分局）推介项目线索“一表清”范围的项目，由

载体单位与市直机关（驻外招商分局）沟通解释。区级不再

签署相关认定文件。

（三）项目申报流程。市直机关推介项目正式签约后（不

含签署框架协议的项目），由市直接机关提出申请，载体单

位协助市直机关填写《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目

载体确认单》，并撰写《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

目说明》，同项目备案表、通话记录（含微信）、项目建议

书、第一次对接会照片等资料汇总提交至区商务局，区商务



局牵头提请区主要领导签字认定。

三、进一步强化项目认定结果运用。凡由载体单位认定

的由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推介落户的项目，在对载体

单位年度考核中，扣除该项目个数的 50%。

附件：1.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目载体确认单；

2.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目说明。

2024 年 7 月 15 日



附件 1

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目

载体确认单

单位名称（签章）：

新注册

企业名称

落户载体

项目第一

引荐人姓名

电 话

项目名称 注册资本

项目计划总投资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方（人）

名 称

国籍、地区

项目注册

时 间

投资方联系

人及职务
电 话



载体单位

意 见

该项目系 单位独立引进。

招商部门负责人（公章）： 主要负责人（公章）：

附件 2

市直单位（驻外招商分局）招商项目说明

区双招双引领导小组办公室：

项目（项目名称）由

（单位） （人名及职务）于 年 月 日

推介至我载体，项目于 年 月 日与我单位正

式签约。该项目确属该单位单独引进，项目归属无争议。该

单位在项目推进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如下




